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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5年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88,595,7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的基本情况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平安银行” ）分别于2014年7月15日和2014

年8月4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平安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普通股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中

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 ）在内的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

的不超过10名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2015年4月24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697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70,663,811

股新股。

截至2015年5月6日，公司实际收到本次发行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证券” ）汇入的本次以每股人民币16.70元合计向7家境内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普通股

598,802,395股所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9,999,999,996.50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9,939,

999,996.50元。7家境内合格投资者分别是：中国平安，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银瑞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已更名为上银

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新增股份598,802,395股，于2015年5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中，中国

平安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 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8年5月21日。除

中国平安外，其余发行对象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可上市流通时间

为2016年5月23日（2016年5月21日为非工作日，因此顺延至下一工作日）。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即：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华

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银瑞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公司已更名为上银瑞金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公司2015年非公开

发行中均承诺本次发行认购的股份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得转让。截至本公告日，

以上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是否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等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不存在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16年5月23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88,595,74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72%；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共计6位股东，证券账户总数为48户。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

人名称

限售股份持有人

账户名称

持有限售

股份数（股）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股）

本次可流通

股数占公司

可流通股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

股份数

量（股）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

37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6,647,305 6,647,305 0.0545% 0.0465% 0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孙

长缨

295,209 295,209 0.0024% 0.0021% 0

财通基金

-

民生银行

-

曙

光

22

号资产管理计划

6,698,204 6,698,204 0.0549% 0.0468% 0

财通基金

-

民生银行

-

曙

光

36

号资产管理计划

4,479,042 4,479,042 0.0367% 0.0313% 0

财通基金

-

民生银行

-

曙

光

30

号资产管理计划

6,250,299 6,250,299 0.0513% 0.0437%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

通基金

-

富春定增

239

号

资产管理计划

478,443 478,443 0.0039% 0.0033% 0

财通基金

-

民生银行

-

天

泽金牛

18

号资产管理计

划

14,363,473 14,363,473 0.1178% 0.1004%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

150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791,617 1,791,617 0.0147% 0.0125%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

通基金

-

富春定增

206

号

资产管理计划

661,677 661,677 0.0054% 0.0046%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安

信定增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356,287 356,287 0.0029% 0.0025%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安

信定增

5

号资产管理计

划

183,234 183,234 0.0015% 0.0013%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

通基金

-

安信定增

6

号资

产管理计划

956,886 956,886 0.0078% 0.0067%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

通基金

-

安信定增

7

号资

产管理计划

956,886 956,886 0.0078% 0.0067%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旗

峰创新

3

号资产管理计

划

183,234 183,234 0.0015% 0.0013%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安

信定增

8

号资产管理计

划

712,575 712,575 0.0058% 0.0050%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仁

信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16,277,245 16,277,245 0.1335% 0.1138%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

通基金

-

富春定增

185

号

资产管理计划

2,158,084 2,158,084 0.0177% 0.0151%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添利

5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140,120 1,140,120 0.0094% 0.0080%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添利

6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201,198 1,201,198 0.0099% 0.0084%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添利

8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83,234 183,234 0.0015% 0.0013% 0

1

财通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

196

号资产管理

计划

5,385,030 5,385,030 0.0442% 0.0376%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

339

号资产管理

计划

6,586,227 6,586,227 0.0540% 0.0460%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

178

号资产管理计划

2,025,748 2,025,748 0.0166% 0.0142%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

春四海定增

69

号资产管

理计划

356,287 356,287 0.0029% 0.0025%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

通基金

-

富春定增

182

号

资产管理计划

295,210 295,210 0.0024% 0.0021%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

春定增

23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83,234 183,234 0.0015% 0.0013% 0

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富

春黑金石

1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83,234 183,234 0.0015% 0.0013%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

79

号资产管理计

划

356,287 356,287 0.0029% 0.0025%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

外贸信托·恒盛定向增

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

1,201,197 1,201,197 0.0099% 0.0084% 0

财通基金

-

上海银行

-

新

农村定增组合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356,287 356,287 0.0029% 0.0025%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

通基金

-

富春定增

209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791,617 1,791,617 0.0147% 0.0125% 0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野

风成长

7

号资产管理计

划

600,599 600,599 0.0049% 0.0042%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财

通基金

-

富春定增

210

号

资产管理计划

600,599 600,599 0.0049% 0.0042% 0

财通基金

-

工商银行

-

富

春定增添利

2

号资产管

理计划

712,575 712,575 0.0058% 0.0050% 0

财通基金

-

兴业银行

-

鹏

华资产管理（深圳）有限

公司

295,209 295,209 0.0024% 0.0021%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

春定增

243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83,234 183,234 0.0015% 0.0013%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

春佳翰定增

117

号资产

管理计划

183,234 183,234 0.0015% 0.0013%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

春定增

198

号资产管理

计划

122,156 122,156 0.0010% 0.0009% 0

财通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

春定增

27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2,392,215 2,392,215 0.0196% 0.0167% 0

2

易方达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资产

-

浦发银行

-

易方达资产

-

浦发银行

-

吉渊投资定增

1

号资产

管理计划

71,855,029 71,855,029 0.5893% 0.5022% 0

3

华富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

华富基金

-

浦发银行

-

华

富基金

-

浦发银行

-

吉渊

投资定增

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71,855,029 71,855,029 0.5893% 0.5022% 0

4

上银瑞金资产

管理（上海）有

限公司

上银瑞金资产

-

上海银

行

-

慧富

9

号资产管理计

划

43,639,116 43,639,116 0.3579% 0.3050% 0

上银瑞金资产

-

上海银

行

-

慧富

12

号资产管理

计划

4,429,045 4,429,045 0.0363% 0.0310% 0

上银瑞金资产

-

上海银

行

-

慧富得壹海捷

19

号

资产管理计划

10,356,148 10,356,148 0.0849% 0.0724% 0

5

泰达宏利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基金

-

民生银

行

-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

定向增发

193

号资产管

理计划

34,157,432 34,157,432 0.2801% 0.2387% 0

泰达宏利基金

-

工商银

行

-

北京华创智业投资

有限公司

3,591,700 3,591,700 0.0295% 0.0251% 0

泰达宏利基金

-

民生银

行

-

泰达宏利价值成长

定向增发

195

号资产管

理计划

10,984,700 10,984,700 0.0901% 0.0768% 0

6

银河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银河资本—渤海银行—

银河资本—银河

2

号资

产管理计划

47,943,113 47,943,113 0.3932% 0.3351% 0

合计

388,595,743 388,595,743 3.1871% 2.7158% 0

注：上银瑞金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已更名为上银瑞金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五、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2,504,621,559 17.50 -388,595,743 2,116,025,816 14.79

无限售条件股份

11,804,054,580 82.50 388,595,743 12,192,650,323 85.21

股份总数

14,308,676,139 100 0 14,308,676,139 100

六、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联席保荐机构” ）作为

公司本次发行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本

次发行的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

联席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平安银行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均严格遵守了非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股份锁

定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联席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2、股份结构表、限售股份明细表；

3、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0651� � � �证券简称：格力电器 公告编号：2016-25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5月19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5月18日—2015年5月1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16年5月19日交易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6年5月18日下午15:00）至投票结束时间（2016

年5月19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董明珠女士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26人， 代表股份1,958,919,111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5633％。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5人， 代表股份1,927,776,10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045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1人，代表股份31,143,0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7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24人， 代表股份326,601,454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429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3人，代表股份295,458,45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911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41人，代表股份31,143,0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517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会议表决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763,2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95％；反对172,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 弃权11,983,7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4,7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1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445,5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781％；反对172,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11,983,7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94,7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692％。

2、会议表决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527,4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74％；反对174,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9％； 弃权12,217,2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30,5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209,7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059％；反对174,4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34％；弃权12,217,2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30,5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07％。

3、会议表决通过《2015年度财务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530,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76％；反对172,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 弃权12,215,7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9,5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3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213,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069％；反对172,5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8％；弃权12,215,7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9,5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03％。

4、会议表决通过《2015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529,0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75％；反对172,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 弃权12,217,9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9,4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211,3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064％；反对172,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12,217,9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29,4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409％。

5、会议表决通过《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841,8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835％；反对193,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9％； 弃权11,884,2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6,0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524,1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3021％；反对193,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91％；弃权11,884,2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406,0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6388％。

6、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569,9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696％；反对172,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88％； 弃权12,177,0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90,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252,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89％；反对172,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12,177,0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90,8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284％。

7、会议表决通过《关于2016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10,507,88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321％；反对172,1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1％； 弃权12,177,0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90,8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252,2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189％；反对172,1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7％；弃权12,177,0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90,8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284％。

8、《公司2016年开展外汇资金交易业务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6,580,317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701％；反对188,0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96％； 弃权12,150,794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62,99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62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14,262,66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2221％；反对188,00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576％；弃权12,150,79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662,99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7204％。

9、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46,581,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4.2653％；反对112,252,265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7303％；弃权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4,264,1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5.6042％；反对112,252,265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4.3698％；弃权8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8,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6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非凡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邵长富 王振兴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二○一五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963� � �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6-043

公司债券代码：122257� � � �公司债券简称：12岳纸0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2岳纸01” 公司债券回售

申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回售代码：100940

2、回售简称：岳纸回售

3、回售价格： 100元/张

4、回售登记期：2016年5月16日至2016年5月18日

5、回售有效登记数量：4,326,650张

6、回售金额：43,266.50万元(不含利息)

根据《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2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中所设

定的公司债券回售条款和公司债券回售相关规则， 本公司分别于2016年5月13日、5月16日、5

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先后发布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岳纸01” 公司债券回售的公告》、《岳阳林

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岳纸01”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一次提示公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12岳纸01”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公告》。投资者可在回售登记日选择将持有

的“12岳纸01”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12岳纸01”

回售登记日为2016年5月16日、5月17日、5月18日。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12岳纸01” 的回售申报

数量为4,326,650张，回售申报金额为43,266.50万元(不含利息)，剩余托管量为4,173,350张，托

管金额41,733.50万元。

针对回售申报情况，公司已准备足够的资金，确保回售款项的支付。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0963� � � �证券简称：岳阳林纸 公告编号：2016-044

公司债券代码：122257� � � �公司债券简称：12岳纸01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券评级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前公司债券评级：AAA� �主体评级：AA

●调整后公司债券评级：AAA� �主体评级：AA-

●调整后公司债券不可作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公司债券适用）、《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委托信用

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对本公司2013年发行的“12岳纸01” 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信

用评级。

本公司前次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负面” ；

“12岳纸01” 公司债券前次评级结果为“AAA” ；评级机构为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评级时

间为2015年5月29日。

评级机构联合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行业、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

评估的基础上，于2016年5月19日出具了《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评级

报告》，本次公司主体信用评级结果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 ；

“12岳纸01” 公司债券评级结果为：“AAA” 。本次评级调整后，“12岳纸01” 公司债券不可作

为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质押券。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2016年跟踪评级报告》及《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2015年度）》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岳阳林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321� � � �证券简称：华英农业 公告编号：2016-056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华英农业” ）于2016年5月16日

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政府

补助事项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2016】第248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现根据问询

函关注事项，公司作出说明并披露如下：

1、请结合上述政府补助的具体内容及条款，说明你公司将上述补偿款项认定为与收益

相关的政府补助且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的合理合规性；

回复：公司于2016年5月14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了《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三）》（公告编号：2016-045）。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丰

城华英禽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城华英” ）根据丰城市中国生态硒谷现代农业管理委员

会文件《关于拨付企业特色产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丰硒农管字[2016]7号）要求，为了继

续鼓励扶持丰城华英健康发展，提升产品竞争力，以及结合丰城华英“富硒麻鸭” 特色产业

的总体构想， 经丰城硒谷管委会研究决定向丰城华英拨付特色产业发展奖励资金3,588.94万

元。2016年5月10日，丰城华英收到丰城市中国生态硒谷现代农业管委会拨付的企业特色产业

发展奖励资金首期拨付款1,807.5万元整。公司认为上述补助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

一次性计入当期损益。

2、请你公司年审会计师就上述会计处理发表意见。

年审会计师意见如下：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5月14日对外披露了《河

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三）》（公告编号：2016-045），主

要内容如下：

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丰城华英禽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城华英” ）根据丰城市中国

生态硒谷现代农业管理委员会文件《关于拨付企业特色产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丰硒农

管字[2016]7号）要求，为了继续鼓励扶持丰城华英健康发展，提升产品竞争力，以及结合丰城

华英“富硒麻鸭” 特色产业的总体构想，经丰城硒谷管委会研究决定向丰城华英拨付特色产

业发展奖励资金3,588.94万元。2016年5月10日， 丰城华英收到丰城市中国生态硒谷现代农业

管委会拨付的企业特色产业发展奖励资金首期拨付款1,807.5万元整，上述补贴款一次性计入

丰城华英当期损益。

经核查，上述会计处理合规，具体说明如下：

《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第三条规定，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和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

补助。根据丰硒农管字[2016]7号文件要求，该项特色发展奖励资金用于“富硒麻鸭” 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渠道建设，补助资金未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故不符合与资产相

关政府补助条件，应确认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确认为

递延收益， 在确认相关费用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 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

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

丰城华英作为江西丰城市的招商引资项目，自2009年开始，结合当地养殖情况及“中国

硒谷” 优势，致力于研究麻鸭相关产品，如富硒稻田鸭、富硒蛋等，而母公司华英农业主产品

为樱桃谷白羽肉鸭。由于无法依托母公司产品、市场以及渠道等优势，对于麻鸭类产品从研

发、原料采购、生产以及销售渠道建设均由丰城华英实施，投入较大，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

丰城华英股东权益-2,662.08万元，累计亏损4,479.21万元。此次收到丰城硒谷管委会研究决

定拨付的特色产业发展奖励资金，明确该项补贴资金用于“富硒麻鸭” 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渠

道建设。丰城华英自2009年以来，已逐步建立健全了麻鸭鸭源供应、产品研发、市场营销等运

营机制，故该项特色产业发展奖励资金视为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于取得时直

接计入当期损益。

3、资料显示，你公司于5月10日收到上述款项，但5月14日才对外披露，请你公司说明信息

披露时间较晚的原因，以及是否符合《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的有关规定。

回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第11.11.4条规定，公司在获

得大额政府补贴时，应当及时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丰城华英

禽业有限公司于5月10日收到首期拨付款1807.5万元。由于银行系统内部流程问题，收款当日

无法打印拨款的业务回单，加之相关工作人员的疏忽，丰城华英于5月12日才拿到拨款的业务

回单。根据信息披露完整性原则，公司证券部于5月12日下午收齐首期拨付款业务回单及丰城

市中国生态硒谷现代农业管理委员会文件 《关于拨付企业特色产业发展奖励资金的通知》

（丰硒农管字【2016】7号）扫描件后，立即开始着手拟定相关公告并上报公司领导审核。公司

于2016年5月13日午后提交了政府补贴公告，并于5月14日对外进行了披露。

由于信息和资料传递过程中，相关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丰城华英在5月10日收到首期拨

付款后公司未能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

订）》信息披露及时性原则。公司将以此次《问询函》为戒，提倡在公司各部门加强学习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督促公司各部门工作人员提高信息披露规范意识，杜绝此类事情的

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河南华英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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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16年5月16日收到深圳证

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

板关注函【2016】第91号）（以下简称“关注函” ），针对我公司如下事件提出了关注：

2016年5月6日， 你公司收到股东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高创

投” ）出具的声明函，鉴于高创投已不再参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声明将解除其于2015

年11月10日做出的不减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承诺。2016年5月14日，你公司披露董事会审议通过

《关于同意公司股东解除承诺的议案》，拟同意解除高创投上述相关承诺并豁免高创投因上

述承诺而对公司所负有的义务。

公司针对关注函中的问题向股东高创投核实情况后，现将回复内容公告如下：

1、高创投不减持公司股份的相关承诺中是否明确承诺的履行以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为前提条件。

回复:

经核实：2015年9月17日，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于2015年8月18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

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0433]号的要求对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反馈问题

进行回复且在巨潮资讯网上公开披露。在公司披露并报送反馈意见回复之后，公司及保荐机

构在与中国证监会审核人员持续沟通的基础上，收到了审核人员后续提出的口头反馈意见，

要求对反馈意见中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补充和修订，其中就包括“请保荐机构和申请人律师

核查本次发行后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控制或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从定价基准日前六个月

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是否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如是，就该等情形是否违反《证

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发表明

确意见；如否，请出具承诺并公开披露”这一明确要求。

基于上述要求，为了确保非公开发行符合中国证监会的审核要求，顺利完成发行和确保

自身作为发行对象的顺利认购， 同时基于作为发行对象如果在发行完成内六个月有减持行

为将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实际情况，高创投方才于2015年9月23日出具了“自本

承诺函出具之日至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六个月内， 本单位及本单位控制或同一控制下的关

联方不会主动减持博云新材的股份，若违反上述承诺，本单位减持股份的所得全归博云新材

所有”的书面承诺。同时承诺的还包括本次非公开发行关联方公司控股股东中南大学粉末冶

金中心及另一个参与认购者湖南大博云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大博云投

资” ）的合伙人刘文胜先生。

基于上述情况，公司于2015年11月10日披露的高创投出具的《承诺函》事实上完全是基

于高创投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参与者的身份所做。该承诺函中虽然没有包含“以认购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为前提条件”这句话，但实质上，是为了确保非公开发行符合审核要求，顺利完

成发行和确保自身作为发行对象的顺利认购， 同时基于作为发行对象如果在发行完成内六

个月有减持行为将违反《证券法》第47条规定的实际情况，方才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出具

了该承诺。

2、高创投拟解除相关承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是否属于第五条规定的因客观

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情形，请律师就承诺解除的合规性进行核查并出具专项意见。

回复:

律师认为：经核查上述承诺作出和解除的过程和原因，高创投作出上述承诺，属于其自

愿配合非公开发行活动的商务行为，该承诺之内容并非上市公司再融资领域法定承诺事项，

因此，当其不再为非公开发行认购对象时，其有权利基于对所持股份的物权处分权利，自由

决定是否继续履行承诺。当其不参与非公开发行认购时，其选择不履行承诺的行为，是其基

于商务情况和创投企业基本属性的自主选择，与客观情形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情形无关，故

不适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4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中第五条规定的因客观原因导致承诺无法履行的情形。

律师就高创投解除承诺的合规性进行了核查并出具了专项意见， 详见2016年5月20日披

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湘投高科技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不减持股份承诺解除的合规性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湖南博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002763� � � �证券简称：汇洁股份 公告编号：2016-014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16年5月5日召开的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2016年5月5日，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以2015年12月31日总股本21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

3.00元（含税），共计分配股利64,800,000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其余未分配利

润滚存至以后年度再行分配。

2、本权益分派方案从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无发生变化，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3、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1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16,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3.0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

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2.700000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3.000000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

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

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

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a；对于QFII、RQFII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a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

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6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30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6年5月25日，除权除息日为：2016年5月26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16年5月2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分红派息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2016年5月26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988

吕兴平

2 01*****952

林升智

3 01*****016

何松春

4 00*****019

雷涛

5 01*****413

龚敏高

6 01*****400

周猛

7 01*****401

胡大新

8 00*****607

熊雯

9 00*****174

熊玉莲

10 01*****440

季振中

11 01*****026

招永垣

12 00*****624

张艳霞

13 01*****090

林少华

14 01*****218

李婉贞

15 01*****095

董小英

16 01*****558

吴月慧

17 01*****402

曾宪国

18 01*****767

徐清海

19 17*****538

何喆

20 00*****116

刘铁兵

21 01*****883

袁信

22 01*****006

黄绘

23 01*****623

刘惠琴

24 01*****581

林晓文

25 01*****711

廖坚明

26 01*****576

林乾华

27 01*****313

林燕华

28 01*****954

方旭唐

29 01*****321

林苗

30 01*****784

林雪柔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16年5月12日至登记日：2016�年5�月25�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

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33层

咨询联系人：李芳

咨询电话：0755-82794134

传真电话：0755-88916066

六、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的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汇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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